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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村区人民政府
关于承接落实、调整规范一批
行政许可等事项的通知

周政字〔2019〕11号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周村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9〕6号）、省政府《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鲁政发〔2018〕35号）和市政府《关于承接落实、调整规范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通知》（淄政字〔2019〕24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区实际，区政府决定承接落实、调整规范行政权力事项13项，其中，取消4项，涉及行政许可3项、行政确认1项（详见附件1）；承接6项，涉及行政许可1项、行政处罚3项、行政确认1项、其他行政权力1项（详见附件2）；调整规范区级行政权力3项，涉及行政许可1项、其他行政权力2项（详见附件3）。
各部门单位要认真做好衔接落实工作，新承接的行政许可事项要全部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并制定统一规范的办事指南；对于明文取消的事项一律不再实施，及时调整本部门单位行政权力清单，及时完善后续监管制度，细化监管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防止出现监管“缺位”或者“不到位”等问题。有关部门单位的承接落实情况请于2019年4月25日前报送区政府审改办（联系电话：6195915）。

附件：1．2019年第一批取消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2．2019年第一批承接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3．2019年调整规范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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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9年第一批取消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行政许可3项、行政确认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实施机关
	类别
	处理
决定
	备注

	一、衔接落实国发〔2019〕6号

	（一）取消行政许可事项

	1
	假肢和矫形器（辅助器具）生产装配企业资格认定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行政许可
	取消
	区民政局加快完善假肢和矫形器生产装配有关标准，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加强信用监管，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及时公开信用信息。2．发挥行业组织作用，加强行业自律。

	2
	名称预先核准（包括企业、企业集团、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预先核准）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行政许可
	取消
	改为企业（包括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下同）自主申报名称，区行政审批局在企业注册登记时核准名称。简化优化工商登记程序，实行“一次性告知”，提高企业登记办理效率，保障企业自主选择名称。

	3
	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经营许可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许可
	取消
	1．加强对道路货物运输站（场）及入驻企业的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2．实施道路货物运输站（场）相关标准，推动站（场）建设运营标准化。3．加强信用监管，建立健全道路货物运输企业及从业人员的诚信考核制度。

	二、衔接落实淄政字〔2019〕24号

	（二）取消行政确认事项

	4
	职业技能考核鉴定
	
	区人社局
	行政确认
	取消，转变管理方式，简化服务流程。
	


附件2
2019年第一批承接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行政许可1项、行政处罚3项、行政确认1项、其他行政权利1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实施机关
	处理决定
	承接机关
	事项类别
	备注

	一、衔接落实国发〔2019〕6号

	（一）承接行政许可事项

	1
	护士执业注册
	省卫健委
	下放至县级卫生健康部门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
	行政许可
	

	一、衔接落实淄政字〔2019〕24号

	（一）承接行政权力事项

	2
	对放射性物品道路运输企业或者单位已不具备许可要求的有关安全条件，存在重大运输安全隐患的处罚
	省交通运输厅
	由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同承接实施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3
	对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者、货运站经营者已不具备开业要求的有关安全条件、存在重大运输安全隐患的处罚
	省交通运输厅
	由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同承接实施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4
	对客运经营者、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者未按规定投保承运人责任险的处罚
	省交通运输厅
	由市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同承接实施
	区交通运输局
	行政处罚
	

	5
	对自考合格课程跨省转移的确认
	省教育厅
	由市县教育主管部门共同承接实施
	区教体局
	行政确认
	作为“对自考合格课程跨省转移的确认”事项的部分内容。

	6
	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
	商务部
	委托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实施（经济开发区、文昌湖省级旅游度假区由周村区商务主管部门负责实施）
	区商务局
	其他行政权力
	










附件3
2019年调整规范区级行政权力事项目录
（行政许可1项、其他行政权利2项）
	序号
	项目名称
	原实施机关
	市政府处理决定
	承接机关
	事项类别
	备注

	一、衔接落实国发〔2019〕6号

	（一）承接行政许可事项

	1
	水利管理许可
	市水利局
	部分下放至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市区县分级管理
	区水利局
	行政许可
	省级审批权限外的农业和农村生活取水项目；年取地表水18万立方米以下、地下水（非限制开采区）10万立方米以下非农取水项目；地下水限制开采区年取地下水5万立方米以下的取水项目。

	2
	下达和调整用水计划的审核
	市水利局
	部分下放至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实行市区县分级管理
	区水利局
	其他行政权力
	自备水地下水取水许可水量10万立方米（不含）以下的非居民用水户、自备水地表水取水许可水量50万立方米（不含）以下的非居民用水户、使用公共管网水年度计划（定额）水量20万立方米（不含）以下的非居民用水户。

	3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项目前期工作审查
	市水利局
	下放至区县水行政主管部门
	区水利局
	其他行政权力
	小型水库除险加固方案须符合水利技术规范并经专家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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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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